
附件 1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

管理细则（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充分发挥“中宁枸杞”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的品牌示范效应，规范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管理，

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中宁枸杞"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中宁枸杞产

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为中

宁枸杞“一杞生活馆”“原浆铺子”以及“中宁枸杞”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授权使用企业自主建设的中宁枸杞专卖店（以下

统称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

第三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审批备案由中宁

枸杞产业协会直接负责，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中

宁县枸杞生产管理站）负责监管，均实行年度考核，未经

审核备案，不得以任何形式私自开办和经营中宁枸杞品牌

形象店。

第四条 核准建设的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经营

主体，品牌形象店的门头、内部装修必须经中宁枸杞产业

协会备案，另外必须在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



得营业执照和相关食品经营资质，并自觉接受监管，守法

经营，依法纳税。

第五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经营范围为经授

权使用“中宁枸杞”地理标识证明商标的生产经营主体生产

的中宁枸杞产品（已备案产品），或者枸杞原料为中宁枸杞

（鲜果原浆或干果），自觉维护中宁枸杞的良好声誉，不得

欺行霸市，压级压价，低价促销。

第六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所销售经营产品

必须符合《“中宁枸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管理规则》及相

关规定，店铺装潢宣传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并签订《中宁枸杞品牌形象店

建设合同》，认真履行合同条约。

第七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从业人员必须具

备良好的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大力宣传中宁枸杞，积极

开拓销售市场，真正发挥中宁枸杞对外开放的“窗口”示

范作用。

第八条 中宁枸杞产业协会同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

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切实加强对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

卖店的管理，加大维权打假力度，切实维护“中宁枸杞”

品牌形象。

第九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在经营过程中如

有违反本管理细则规定的，中宁枸杞产业协会同相关部门



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查处，并有权取消其中宁枸杞品牌形

象专卖店资格。

第十条 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经营法人享有市

场监督、举报假冒伪劣中宁枸杞和侵犯“中宁枸杞”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中宁枸杞产业协会根据市场行情定期 (原

则上每月一次 )向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发布枸杞及其

制品销售指导价，由各中宁枸杞品牌形象专卖店参照执行。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中宁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

2026 年 1 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0 日。


